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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期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及其親屬自費投保長期照顧保險時，能獲

得較適當保障內容，經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公開徵選方式，由國

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國泰人壽公司）獲選辦理本保險

業務。 

本保險之要保單位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員協會，徵選作業

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辦，由國泰人壽公司獲選承作。 

自 114年 2 月 22 日 0 時起，至 117 年 2 月 21 日 24 時止，期間 3

年。 

 

(一)中央及地方各機關、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職員工及其配

偶、子女、父母(含配偶之父母)。 

(二)前款現職員工應包含下類各類人員： 

1. 各機關公務人員、雇員及技工、工友。 

2. 各級公私立學校教職員工。 

3. 公營事業機構員工。

4. 聘僱人員。

5. 約用人員。 

（一）國泰人壽倍心守護公教團體長期照顧健康保險(實物給付型保險

商品)：0歲至 80歲，繳費年期為 1年（不保證續保）。 

（二）國泰人壽倍心守護公教長期照顧終身健康保險(實物給付型保險

商品)(外溢型)：繳費年期共分為 10年及 20年期，其中 10年期

最高投保年齡為 80歲、20年期為 70歲。 

（一）國泰人壽倍心守護公教團體長期照顧健康保險(實物給付型保險

商品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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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A計畫(僅限員工本人)：年繳新臺幣(以下同)3,000元。 

2. B計畫(員工及眷屬)：員工年繳 1,500元、子女年繳 1,500元、配

偶年繳 2,600 元、父母年繳 25,000 元。

 

3. 特別承保規範：B計畫須公教員工本人有投保該項保險方案者，其

配偶、子女、父母(含配偶之父母)才能投保。 

4. 保險期間：1年期。 

（二）國泰人壽倍心守護公教長期照顧終身健康保險(實物給付型保險

商品)(外溢型)： 

1. 保險費視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、性別、投保金額、繳費年期等因

素，而有不同費率設計。 

2. 保險期間：終身(至 99歲)。 

3. 保險費折減： 

(1) 自動轉帳：1%。 

(2) 集體彙繳件 5~19人可享折減 2%；20人以上可享折減 3%(已含

自動轉帳折減)。 

(3) 健康促進保險費折減(實際年齡達 18 歲之(含)被保險人加入

指定健康計畫) 

會員等級 探索家 實踐家 樂享家 

首年度保險費折減比例 1% 2% 3% 

次一保險單年度之保險

費折減比例 
-- 2% 3% 

（一）國泰人壽倍心守護公教團體長期照顧健康保險(實物給付型保險

商品)： 

1. A 計畫(僅限員工本人)：長期照顧復健保險金或特定傷病保險金

(12萬，限 1次，擇一給付)、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或特定傷病分

期保險金(每年 24萬，最多 16次，擇一給付)。 

2. B 計畫(員工及眷屬)：長期照顧復健保險金或特定傷病保險金(6

萬，限 1次，擇一給付)、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或特定傷病分期保

險金(每年 12萬，最多 16次，擇一給付)。 

（二）國泰人壽倍心守護公教長期照顧終身健康保險(實物給付型保險

商品)(外溢型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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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復健保險金或特定傷病保險金(6 倍保額，限 1 次，擇一

給付)、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或特定傷病分期保險金(每年給付 12

倍保額，最多 16次，擇一給付)。 

（一）本保險係徵選合法登記並有意願提供優惠內容之保險公司，轉介

予公教員工，相關保險給付資金由承作保險公司自行籌措，被保

險人保險費由投保人全額負擔，本總處不負貼補之責。 

（二）如因本保險發生任何糾紛，由承作保險公司及投保人依民法、保

險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解決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不涉入處理。 

（三）本保險係由國泰人壽公司自負風險管理責任，依被保險人各項條

件進行評估，爰該公司就本保險具有最終准駁核保權。 

(一) 本保險請洽國泰人壽公司辦理，該公司官方網站「公教人員長照

服務專區」，查詢網址：

（https://www.cathaylife.com.tw/cathaylife/products/insu

rance/public-servants）；洽詢電話：市話免費撥打：0800-

036-599、付費撥打：02-2162-6201。 

(二) 國泰人壽公司將於 114年 2月 15日起通知原「國泰人壽心守護公

教團體長期照顧健康保險」保戶，確認是否同意自 114年 2月 22

日起改續保「國泰人壽倍心守護公教團體長期照顧健康保險(實物

給付型保險商品)」。 


